吉林省土地估价机构备案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土地估价行业监督管理，促进土地估价行业健康发展，根据《资产评估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土地估价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6 号）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估价机构是指在吉林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的，其公司章程和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同时载明可从事土地估价业务的估价机构。在省内注册的所有土地估价机构拟开展土地估价业务， 必须依法到省国土资源厅进行备案。

第二章
备案申请

第三条 土地估价机构应当依法采用合伙或者公司形式。申请备案的机构要符合以下条件∶

（一）合伙形式的估价机构，应当有两名以上土地估价师∶其合伙人三分之二以上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土地估价师；

（二）公司形式的估价机构，应当有八名以上评估师（至少包括两名以上土地估价师）和两名以上股东，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土地估价师。

（三）土地估价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为两名的，两名合伙人或者股东都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土地估价师。

第四条 符合申请条件的土地估价机构应登录“土地估价行业备案系统”（网址∶ http//tdgj.mlr.gov.cn），向省自然资源厅进行土地估价机构备案。新成立的土地估价机构须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向省国土资源厅进行备案。

第五条 拟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应按国土资源部的要求，上传营业执照、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及相关证明、机构合伙人或者股东相关证明、在本机构执业的估价师资质及相关证明等材料电子扫描件。

第三章
备案信息核验

第六条 省国土资源厅在收到土地估价机构申请备案信息后 15 个工作日内核验。对备案信息不全或不符合《资产评估法》相关规定的，应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

第七条 土地估价机构应在收到核验意见后按要求提交补正备案信息， 超过 30 天仍未按要求补正的，视同未备案。

第八条 省国土资源厅建立行政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全省土地估价机构备案管理机制。在核验工作中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实行上下联动、信息共享、公正公开的工作制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一）对已提交并符合基本条件的备案信息进行行政核验。由省国土资源厅将估价机构出资人和从业人员名单下发至各市（州）、县（市、区） 国土资源局和省厅直属单位，确认其是否符合《资产评估法》规定的从业资格。

（二）经市（州）、县（市、区）面土资源局核验确认机构从业人员符合从业条件的，须经省土地估价师协会组织专家会审会通过，交省国土资源厅主管业务处（室）进行集体研究讨论，对备案信息完备且符合相关规定的机构，提交厅长办公会审议后完成备案。

（三）完成备案后，将土地估价机构备案信息在备案系统中进行确认。备案结果由省国土资源厅以编号公函形式通过备案系统、省国土资源厅网站及省土地估价师协会网站向社会公示。

（四）省国土资源厅完成备案，及时向土地估价机构发出备案函。未完成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不得开展土地估价业务。

第四章
估价机构变更备案管理

第九条 变更申请。土地估价机构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或者合伙人、组织形式、执业评估师等信息、分支机构的名称、负责人发生变更，以及发生机构分立、合并、转制，撤销等重大事项，估价机构应当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登录备案系统向省国土资源厅提交变更信息。

第十条 变更核验及备案公示。省国土资源厅应自收到变更信息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变更信息的核验。土地估价机构注销工商登记或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省国土资源厅应及时注销其土地估价机构备案信息并在省国土资源厅网站及省土地估价师协会网站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系统密钥管理。

第十一条 存量机构密钥管理使用。2016 年 12 月 1 日前设立且符合

《资产评估法》规定的存量土地估价机构，凭已取得的“土地估价报告备案系统”密钥登录备案系统，系统将自动调用该机构备案信息供备案时核实完善。

第十二条 新设立机构密钥管理使用。新设立的土地估价机构，可直接登录备案系统，机构备案完成后，由省国土资源厅统一配发机构管理密钥，该密钥用于识别机构身份，并可用于土地估价报告备案。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省、市两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监督管理土地估价行业，对估价机构和估价专业人员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将处罚情况及时通报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十四条 省国土资源厅对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实施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针对协会的投诉、举报及时调查处理。

第十五条 省、市、县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得与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各土地估价机构存在人员或者资金关联，不得利用职权为土地估价机构招揽业务。

第十六条 对未完成土地估价机构备案开展土地估价业务的估价机构或者不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由省因土资源厅按照《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省市两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监管工作中发现或接到举报后，调查核实各土地估价机构确实存在《资产评估法》第二十条列举的八种行为的，应依据《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按照法定职责和权限进行处罚或处理。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资产评估法》之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国土资源厅负责解释。

